L L A 2RIT G N
1144 & ff 3 %8155

1_
W
0
7:-

i
A
>4
ok
—r‘;i
?a?i
ﬁ
;
=
B
\_‘_\
7\
[u—
[u—
o~
JFH
W

24
EEnhE R R B g (THRBT B 2

F%¢4+# g é’iﬁfﬂﬁé$26W§$2I‘~$lﬁj°uﬂ%
o B

g\ih%m%ﬁ LA B EPPAY o I RR R T LR
ﬁ’ﬁwAﬁ#’uw%E%pﬂﬁﬁﬁlédé’%%ﬁ

t»??'*“[ﬁ e 2h iU ig § 4f ]59&5;,7_‘g ) Eé.&:j}‘g;})’lﬁg{%f# F 0
Tﬁgm&iﬁﬁ’ﬁ£$4ﬁggwmﬁﬁ,%j it
(ﬁim%?ﬁiﬁz)\ﬁﬁ%%%\gm\ia‘
ﬁ”?‘ﬁ4J‘% FaSAR R B R AR R g - 2
ﬁﬁﬂ?@ﬁﬁiﬁ'hlﬁhwﬁkﬁa;ém%%ﬁ*JWﬁé

‘-'\\

w~#%14%l%”“1§p¢%%¢’%ﬂﬁﬁ%ﬁr%%
2 g EEARE T EQGREFEP % > ik ¥ 380 %2
;FE T B AR LFﬁT Tl T o

~ERAVE TR FA4491F 5 10T B B~ %4500F % 198 - %4540
%Zi\’ﬂMZ¥26&@$lﬁi‘$2ﬁi\%4%&%3@"%3&§

(%]

£



+7«\\

SO ME > A E A FE R 1EL IS 0 R A A

N
/
&~
7
N}
S
=
-
\l‘

\&—

Fp e #Edz p4z20p pw AR R
o dER Ry - F AR (AR A)
= AR BT F R B b 2
v E= EY 23] 114 = 3 : 10 2
MNEF N F REe

P AFEPERARE o

= X ] 114 = 3 ’ 14 2

&t B LA 6

¢OE R 2666 (H R B2 o)
ﬁ%%ﬁ?&@ﬂ»7%&#ﬁﬁhi"7§QMT§J

RERAE ST UL PrRpRSH B ApaE2 > 2R M
7 e o

Y = I A Sk g G pR

Z"%—JELEE ”&‘33%‘?*1‘ Z_BE

Py > 2R e B ﬁ:% ABTE R T e

@f”:(%ﬁmﬁﬁﬂmﬁ’%bT%)

EREDHTREFRETEFH L HImMNE

114# B 1§ F % 520551

SR FIE AR Fa g AR Ry Bl ik
) T #7 g A Ao
PEER
~ﬁ%%m%rwﬁ&§ﬁJ~riﬁﬁﬁﬁji$ﬁ$ﬂﬁ
A RERAE T E G FE R SR g 5 Pechz MU
%ﬁ'% RA g ReRS 2EEMFZPL 0 B AR
113#127 21p 422 114#1221p 2k > 22 £ 23 OO®O
O#000%5 052 2 i > 1% Trou Eprmpp s T



45 zaz N Jrz&js_'zaﬁj,}}J ;ua]tas Jﬁ;,t, %:@ ﬂ—% ;R
siim%wﬁ vwﬁ¢ﬁ#¢ gﬁE%Wﬁ%~ (o S
ﬂ?%%%&%%**’mum%%«— T b2 PREN B
T B R S e kR 18 %%i T ik AR e 2T 2

BRR A %@ 4o 0 m%$£@%&?%%’w
ﬂ%%#f@m%&’%%ﬁﬁ%‘%ﬁiﬁ$$$%ﬂ
TR L T gt *%ﬁd LR AE 22 A TP FER
ek ytpy o ik d ﬂ% EpebE Pk @%4& %4&
Pdfxépxﬁu& B R g T2 P R R 1 000-00
0000000000%.t& = 2 -k 7 417 5L © 000-000000000000
00BEHE = P » @ 14 gt 3 i«du_ﬁﬁﬁﬁfas :éE?TﬁEﬁj% o i B
W14 E1 P 21 P 11PE234 35 » F 4 B2 e > 2 & @
ARy 2 PR E R wd0R > TR PN TR T RLE 0 A
S

A RERLITER RS PR

Sy T ’"‘1‘3"}2' g

TRPREEF  FpM AL AN EGRLRIG LG &
Hrtak PR E (114& 8303 %875L) ~ 4 27 3¢
FrEZRINEFER A G RIoP Lo 50 &4 2 4o
P I R IRTRPA%RE TR AERBIRT20%E
AT R A 2 p e BEF AR B P
AL AT 5 > AT $ 2660 %238 ~ 1T R HE
THMGE ~ R S B M SR o A p 113 ]
27 21p A2 114&17 210 ok > P B2 SAREME > B4
BRI R BRI #ﬁ\Jﬁé’@—ﬁWig
WA " IEMNBELAE S BRGA R - F‘*Tﬁ R E §n~ ’
AEFRE  FHEM - 2o 7Jﬁl$*wi
Z H3BIEF2H AT L AT e

= EN K 114 # 2 L 19 p
w % F O kb
& 2 25 p

(\.'3

B

B 114

b
i
mj



$mR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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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簡字第815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林峻良






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字第520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林峻良犯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扣案之小米平板電腦壹臺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附件（即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）之記載。
二、核被告林峻良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、第1項犯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。
三、本院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獲取財物，竟以網際網路下注簽賭，與他人對賭，以此新興賭博方式圖謀不法利益，易使此類賭博網站迅速蔓延網路社會，助長社會投機僥倖風氣，危害社會治安及秩序，惟念被告犯罪後坦承犯行，暨考量被告素行（參見法院前案紀錄表）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期間、所生危害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資警惕。
四、扣案之小米平板電腦1臺為被告所有，供其本件賭博犯罪所用之物，業經被告於警詢時供明在卷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。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26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3項、第38條第2項前段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七、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法　官　盧鳳田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筱喬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（普通賭博罪與沒收物）：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
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犯第一項之罪，當場賭博之器具、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◎附件：（附件內容除列出者，餘均省略）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4年度偵字第520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林峻良　

上列被告因賭博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林峻良明知「通博娛樂城」、「王者娛樂城」等賭博網站係供不特定人登入下注，以運動賽事及遊戲輸贏為標的之線上賭博網站，竟基於以網際網路方法賭博財物之犯意，自民國113年12月21日起至114年1月21日止，在其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之2住處內，利用電腦連結網際網路至「通博娛樂城」、「王者娛樂城」賭博網站賭玩體育賽事。其方式為先至前開賭博網站申請註冊成為會員取得帳號、密碼，再利用購買點數儲值方式，而以現金取得一定比例之遊戲點數後，即在前開賭博網站賭博運動賽事，並依賭博網站所定之規則與賠率決定輸贏。如贏，可依賠率獲得點數；如輸，則自其帳號扣除儲值點數，所匯款儲值之賭金悉歸網站經營者所有，林峻良即以此方式藉由其規則產生之不特定機率與賭博網站對賭，依其下注輸贏情形增減其帳號點數，再將點數兌換為現金，匯入林峻良指定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：000-000000000000號帳戶及將來商業銀行帳號：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，而以此方式在上開賭博網站賭博財物。嗣經警於114年1月21日11時23分許，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搜索票前往林峻良上揭住處實施搜索，並扣得小米平板電腦1臺，始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　　 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林峻良於警詢時坦承不諱，並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搜索票（114年聲搜字第87號）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、搜索現場照片4張及平板蒐證截圖照片26張等附卷可稽，足徵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洵堪認定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、第1項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登入網際網路之方法賭博財物罪嫌。被告自113年12月21日起至114年1月21日止，以上開方式賭博財物，係屬在密切接近之時間、地點接續實行賭博之行為，依一般社會通念，難以強行分開，應認係出於同一賭博犯意接續為之，為接續犯，請論以一罪。至扣得之小米平板電腦1臺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黃　淑　妤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施　建　丞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簡字第815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林峻良







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

偵字第520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林峻良犯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，如

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扣案之小米平板電腦壹臺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附件（即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

    處刑書）之記載。

二、核被告林峻良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、第1項犯以網

    際網路賭博財物罪。

三、本院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獲取財物，竟以網際網路下注簽賭

    ，與他人對賭，以此新興賭博方式圖謀不法利益，易使此類

    賭博網站迅速蔓延網路社會，助長社會投機僥倖風氣，危害

    社會治安及秩序，惟念被告犯罪後坦承犯行，暨考量被告素

    行（參見法院前案紀錄表）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期

    間、所生危害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

    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資警惕。

四、扣案之小米平板電腦1臺為被告所有，供其本件賭博犯罪所

    用之物，業經被告於警詢時供明在卷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2

    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

    第2項，刑法第26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3項、第38條

    第2項前段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如

    主文所示之刑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    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七、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法　官　盧鳳田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筱喬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（普通賭博罪與沒收物）：
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五萬元以下罰金

。
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

，亦同。

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
犯第一項之罪，當場賭博之器具、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

財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
◎附件：（附件內容除列出者，餘均省略）
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520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林峻良　

上列被告因賭博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，

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林峻良明知「通博娛樂城」、「王者娛樂城」等賭博網站係

    供不特定人登入下注，以運動賽事及遊戲輸贏為標的之線上

    賭博網站，竟基於以網際網路方法賭博財物之犯意，自民國1

    13年12月21日起至114年1月21日止，在其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

    巷0號之2住處內，利用電腦連結網際網路至「通博娛樂城」、

    「王者娛樂城」賭博網站賭玩體育賽事。其方式為先至前開

    賭博網站申請註冊成為會員取得帳號、密碼，再利用購買點數

    儲值方式，而以現金取得一定比例之遊戲點數後，即在前開賭

    博網站賭博運動賽事，並依賭博網站所定之規則與賠率決定

    輸贏。如贏，可依賠率獲得點數；如輸，則自其帳號扣除儲值

    點數，所匯款儲值之賭金悉歸網站經營者所有，林峻良即以此

    方式藉由其規則產生之不特定機率與賭博網站對賭，依其下注

    輸贏情形增減其帳號點數，再將點數兌換為現金，匯入林峻良

    指定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：000-000000000000號帳戶及將來

    商業銀行帳號：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，而以此方式

    在上開賭博網站賭博財物。嗣經警於114年1月21日11時23分

    許，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搜索票前往林峻良上揭住處實施搜

    索，並扣得小米平板電腦1臺，始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　　 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林峻良於警詢時坦承不諱，並有臺

    灣臺南地方法院搜索票（114年聲搜字第87號）、臺南市政

    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

    押物品收據、搜索現場照片4張及平板蒐證截圖照片26張等

    附卷可稽，足徵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洵堪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、第1項以電信設備、

    電子通訊登入網際網路之方法賭博財物罪嫌。被告自113年12

    月21日起至114年1月21日止，以上開方式賭博財物，係屬在

    密切接近之時間、地點接續實行賭博之行為，依一般社會通

    念，難以強行分開，應認係出於同一賭博犯意接續為之，為

    接續犯，請論以一罪。至扣得之小米平板電腦1臺請依刑法

    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黃　淑　妤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施　建　丞

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簡字第815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林峻良







上列被告因賭博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4年度偵字第520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林峻良犯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，處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，如易服勞役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扣案之小米平板電腦壹臺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均引用附件（即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）之記載。

二、核被告林峻良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、第1項犯以網際網路賭博財物罪。

三、本院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獲取財物，竟以網際網路下注簽賭，與他人對賭，以此新興賭博方式圖謀不法利益，易使此類賭博網站迅速蔓延網路社會，助長社會投機僥倖風氣，危害社會治安及秩序，惟念被告犯罪後坦承犯行，暨考量被告素行（參見法院前案紀錄表）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期間、所生危害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，以資警惕。

四、扣案之小米平板電腦1臺為被告所有，供其本件賭博犯罪所用之物，業經被告於警詢時供明在卷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。

五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0條第1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刑法第266條第1項、第2項、第42條第3項、第38條第2項前段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六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七、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妤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八庭　法　官　盧鳳田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洪筱喬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4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66條（普通賭博罪與沒收物）：

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，處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
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類之方法賭博財物者，亦同。

前二項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，不在此限。

犯第一項之罪，當場賭博之器具、彩券與在賭檯或兌換籌碼處之財物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
◎附件：（附件內容除列出者，餘均省略）
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4年度偵字第520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林峻良　上列被告因賭博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宜聲請以簡易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林峻良明知「通博娛樂城」、「王者娛樂城」等賭博網站係供不特定人登入下注，以運動賽事及遊戲輸贏為標的之線上賭博網站，竟基於以網際網路方法賭博財物之犯意，自民國113年12月21日起至114年1月21日止，在其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街000巷0號之2住處內，利用電腦連結網際網路至「通博娛樂城」、「王者娛樂城」賭博網站賭玩體育賽事。其方式為先至前開賭博網站申請註冊成為會員取得帳號、密碼，再利用購買點數儲值方式，而以現金取得一定比例之遊戲點數後，即在前開賭博網站賭博運動賽事，並依賭博網站所定之規則與賠率決定輸贏。如贏，可依賠率獲得點數；如輸，則自其帳號扣除儲值點數，所匯款儲值之賭金悉歸網站經營者所有，林峻良即以此方式藉由其規則產生之不特定機率與賭博網站對賭，依其下注輸贏情形增減其帳號點數，再將點數兌換為現金，匯入林峻良指定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：000-000000000000號帳戶及將來商業銀行帳號：000-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，而以此方式在上開賭博網站賭博財物。嗣經警於114年1月21日11時23分許，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搜索票前往林峻良上揭住處實施搜索，並扣得小米平板電腦1臺，始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　　 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林峻良於警詢時坦承不諱，並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搜索票（114年聲搜字第87號）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、搜索現場照片4張及平板蒐證截圖照片26張等附卷可稽，足徵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，其犯嫌洵堪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66條第2項、第1項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登入網際網路之方法賭博財物罪嫌。被告自113年12月21日起至114年1月21日止，以上開方式賭博財物，係屬在密切接近之時間、地點接續實行賭博之行為，依一般社會通念，難以強行分開，應認係出於同一賭博犯意接續為之，為接續犯，請論以一罪。至扣得之小米平板電腦1臺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宣告沒收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1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黃　淑　妤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4　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施　建　丞





